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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申請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許可證者，應檢附文件或資料 

一、運作人及運作場所基本資料。
1.運作人應檢附下列之一文件：

(1)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非公司者免附）。
(2)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3)其他證明文件影本。

2.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3.運作場所應檢附下列之一文件：

(1)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非工廠者免附）。
(2)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非公司者免附）。
(3)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證明文件影本。

二、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設置核定文件影本（非申請製造許可證者免附）。
三、安全資料表。
四、產品之製造流程及其說明（非申請製造許可證者免附）。
五、管理方法說明書，載明運送、使用、貯存、廢棄之方法。
六、貯存場所相關文件。
七、主管機關核准之應變器材、偵測及警報設備之設置及操作計畫備查文件影本。
八、主管機關備查之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及備查文件影本。
九、製造、貯存場所之運作場所全廠（場）配置圖及內部配置圖。
十、聯防組織組設相關證明文件備查函影本。
十一、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有關文件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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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申請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登記文件者，應檢附之文件或資料

一、運作人及運作場所基本資料。
1.運作人應檢附下列之一文件：

(1)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非公司者免附）。
(2)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3)其他證明文件影本。

2.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3.運作場所應檢附下列之一文件：

(1)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非工廠者免附）。
(2)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非公司者免附）。
(3)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證明文件影本。

二、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設置核定文件影本。
三、安全資料表。
四、使用方式及用途說明（申請貯存登記文件者免附）。
五、貯存場所相關文件。
六、主管機關核准之應變器材、偵測及警報設備之設置及操作計畫備查文件影本。
七、主管機關備查之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及備查文件影本。
八、使用、貯存場所之運作場所全廠（場）配置圖及內部配置圖。
九、聯防組織組設相關證明文件備查函影本。
十、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有關文件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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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申請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核可文件者，應檢附之文件或資料

一、運作人及運作場所基本資料。
1.運作人應檢附下列之一文件：

(1)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非公司者免附）。
(2)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3)其他證明文件影本。

2.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3.運作場所應檢附下列之一文件：

(1)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非工廠者免附）。
(2)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非公司者免附）。
(3)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證明文件影本。

二、貯存場所相關文件。
三、安全資料表。
四、防災基本資料表（含運作場所全廠（場）配置圖及內部配置圖）。
五、聯防組織組設相關證明文件備查函影本（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及未達分級運作

量之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者免附）。
六、達分級運作量之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者應另檢附

1.主管機關核准之應變器材、偵測及警報設備之設置及操作計畫備查文件影本。
2.主管機關備查之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及備查文件影本。

七、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有關文件或資料。

3



附件四 

申請關注化學物質核可文件者，應檢附之文件或資料

一、運作人及運作場所基本資料。
1.運作人應檢附下列之一文件：

(1)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非公司者免附）。
(2)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3)其他證明文件影本。

2.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3.運作場所應檢附下列之一文件：

(1)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非工廠者免附）。
(2)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非公司者免附）。
(3)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4)其他證明文件影本。

二、貯存場所相關文件。
三、安全資料表。
四、防災基本資料表（含運作場所全廠（場）配置圖及內部配置圖）。
五、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有關文件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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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申請補發或換發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許可證、登記文件或核可文件檢附證明文件及資

料

許可證 登記文件 核可文件
1.原許可證（註 1）。
2.工廠登記證明文件（非工
廠者免附）、公司登記證
明 文 件 （ 非 公 司 者 免
附）、商業登記文件或其
他證明文件影本。

3.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
本。

1.原登記文件（註 1）。
2.工廠登記證明文件（非工
廠者免附）、公司登記證
明 文 件 （ 非 公 司 者 免
附）、商業登記文件或其
他證明文件影本。

3.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
本。

1.原核可文件（註 1）。
2.工廠登記證明文件（非工
廠者免附）、公司登記證
明 文 件 （ 非 公 司 者 免
附）、商業登記文件或其
他證明文件影本。

3.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
本。

註 1：申請補發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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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申請變更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許可證、登記文件或核可文件登記事項應檢附證明文件

及資料

變更項目 許可證 登記文件 核可文件
運作人名
稱 （ 註
2 ） 、 地
址、負責
人

1.原許可證。
2.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非公司者免附）、
商業登記文件或其他
證明文件影本。

3.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影本。

1.原登記文件。
2.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非公司者免附）、
商業登記文件或其他
證明文件影本。

3.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影本。

1.原核可文件。
2.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非公司者免附）、
商業登記文件或其他
證明文件影本。

3.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影本。

運 作 / 貯
存場所名
稱

1.原許可證。
2.貯存場所相關文件。
3.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非工廠者免附）、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非公司者免附）、
商業登記文件或其他
證明文件影本。

1.原登記文件。
2.依第五條規定。
3.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非工廠者免附）、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非公司者免附）、
商業登記文件或其他
證明文件影本。

1.原核可文件。
2.依第五條規定。
3.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非工廠者免附）、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非公司者免附）、
商業登記文件或其他
證明文件影本。

運 作 / 貯
存場所地
址

限門牌整編：
1.原許可證。
2.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非工廠者免附）、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非公司者免附）、
商業登記文件或其他
證明文件影本。

3.依第五條規定。
4.貯存場所相關文件。
5.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發門牌整編證明書影
本。

限門牌整編：
1.原登記文件。
2.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非工廠者免附）、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非公司者免附）、
商業登記文件或其他
證明文件影本。

3.依第五條規定。
4.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發門牌整編證明書影
本。

限門牌整編：
1.原核可文件。
2.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非工廠者免附）、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非公司者免附）、
商業登記文件或其他
證明文件影本。

3.依第五條規定。
4.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發門牌整編證明書影
本。

貯存場所
配置圖

貯存場所之運作場所變
更前後全廠（場）配置
圖及內部配置圖。

貯存場所之運作場所變
更前後全廠（場）配置
圖及內部配置圖。

貯存場所之運作場所變
更前後全廠（場）配置
圖及內部配置圖。

受託管理
貯存場所

1.原許可證。
2.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非工廠者免附）、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非公司者免附）、
商業登記文件或其他
證明文件影本。

3.依第五條規定。
4.主管機關核准貯存登
記文件影本。

5.主管機關核准之應變

1.原登記文件。
2.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非工廠者免附）、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非公司者免附）、
商業登記文件或其他
證明文件影本。

3.依第五條規定。
4.主管機關核准之應變
器材、偵測及警報設
備之設置及操作計畫

1.原核可文件。
2.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非工廠者免附）、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非公司者免附）、
商業登記文件或其他
證明文件影本。

3.依第五條規定。

6



器材、偵測及警報設
備之設置及操作計畫
備查文件影本。

6.主管機關之危害預防
及應變計畫及備查文
件影本。

備查文件影本。
5.主管機關之危害預防
及應變計畫及備查文
件影本。

增列貯存
場所

1.原許可證。
2.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非工廠者免附）、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非公司者免附）、
商業登記文件或其他
證明文件影本。

3.主管機關核准貯存登
記文件影本。

4.主管機關核准之應變
器材、偵測及警報設
備之設置及操作計畫
備查文件影本。

5.主管機關之危害預防
及應變計畫及備查文
件影本。

6.貯存場所之運作場所
全廠（場）配置圖及
內部配置圖。

1.原製造、輸入、販賣
核可文件。

2.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非工廠者免附）、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非公司者免附）、
商業登記文件或其他
證明文件影本。

3.貯存場所之運作場所
全廠（場）配置圖及
內部配置圖。

4.依第五條規定。

成分含量
/  增 列 原  
物質成分
含量

1.原許可證影本。
2.安全資料表。

1.原登記文件影本。
2.安全資料表。

1.原核可文件影本。
2.安全資料表。

增列新物
質 / 成 分
含量

1.原許可證影本。
2.安全資料表。
3.主管機關核准之應變
器材、偵測及警報設
備之設置及操作計畫
備查文件影本。

4.主管機關之危害預防
及應變計畫及備查文
件影本。

1.原登記文件影本。
2.安全資料表。
3.主管機關核准之應變
器材、偵測及警報設
備之設置及操作計畫
備查文件影本。

4.主管機關之危害預防
及應變計畫及備查文
件影本。

1.原核可文件影本。
2.安全資料表。
3.防災基本資料表。

其他 相關文件資料。 相關文件資料。 相關文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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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申請展延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許可證、登記文件或核可文件檢附證明文件及資料

許可證 登記文件 核可文件
1.原許可證。
2.工廠登記證明文件（非工
廠者免附）、公司登記證
明 文 件 （ 非 公 司 者 免
附）、商業登記文件或其
他證明文件影本。

3.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
本。

4.安全資料表。
5.主管機關核准之應變器
材、偵測及警報設備之設
置及操作計畫備查文件影
本。

6.主管機關之危害預防及應
變計畫及備查文件影本。

1.原登記文件。
2. 工廠登記證明文件（非工
廠者免附）、公司登記證
明 文 件 （ 非 公 司 者 免
附）、商業登記文件或其
他證明文件影本。

3.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
本。

4.安全資料表。
5.主管機關核准之應變器
材、偵測及警報設備之設
置及操作計畫備查文件影
本。

6.主管機關之危害預防及應
變計畫及備查文件影本。

1.原核可文件。
2.工廠登記證明文件（非工
廠者免附）、公司登記證
明 文 件 （ 非 公 司 者 免
附）、商業登記文件或其
他證明文件影本。

3.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
本。

4.安全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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